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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有修正必要，亦應循母法修正為之，殊不得任意以施行細則或解釋

性之行政規則逕加限縮其適用範圍。七十三年九月七日修正發布之農

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後段關於「家庭農場之農業用地，不

包括於繼承或贈與時已依法編定為非農業使用者在內」之規定，以及財

政部七十三年十一月八日臺財稅第六二七一七號函關於「被繼承人死亡

或贈與事實發生於修正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發布施行之後者，應依

該細則第二十一條規定，即凡已依法編定為非農業使用者，即不得適用

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一條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第二十條規定

免徵遺產稅及贈與稅」之函釋，對於向來作為家庭農場之農業用地，因

繼承開始前或贈與事實發生前依法編為非農業使用之土地，而於繼承

人死亡或贈與事實發生後，於其所定使用期限前，仍可繼續為從來之

農業使用者，亦不適用當時之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一條免徵遺產稅或

贈與稅之規定及函釋部分，即令符合獎勵農業發展之目的，惟其逕以命

令訂定，限縮當時有效之同條例第三條第十款「農業用地」定義可適用

之範圍，均為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違反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

亦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暨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應不再適用（參

照本院釋字第二一○號解釋意旨）。至同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關於「耕

地」之定義，係基於政策考量，僅在解釋同條例條文中有「耕地」之文

字者，例如第三十條（現改為第十六條）關於耕地分割及移轉禁止之情

形（現行條例另增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關於耕地租賃之

特別規定），自不能據該款解釋，限縮同條第十款「農業用地」之意義

範圍，併此說明。

釋字第五六七號解釋（92.10.24.）

【解釋文】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

罰，憲法第八條設有明文。戒嚴時期在戒嚴地域內，最高司令官固得於

必要範圍內以命令限制人民部分之自由，惟關於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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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應以法律規定，且其內容須實質正當，並經審判程序，始得為之。戡

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第二條規定：「匪諜罪犯判處徒刑或受感

化教育，已執行期滿，而其思想行狀未改善，認有再犯之虞者，得令入

勞動教育場所，強制工作嚴加管訓（第一項）。前項罪犯由執行機關報

請該省最高治安機關核定之（第二項）。」未以法律規定必要之審判程

序，而係依行政命令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不論其名義係強制工作或管

訓處分，均為嚴重侵害人身自由之處罰。況該條規定使國家機關僅依思

想行狀考核，認有再犯之虞，即得對已服刑期滿之人民再行交付未定

期限之管訓，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出於法律之規定，亦不符合最低限

度之人權保障，與憲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有所牴觸，應不予

適用。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人民

於戒嚴時期因犯內亂、外患、懲治叛亂條例或檢肅匪諜條例之罪，於有

罪判決或交付感化教育、感訓處分，執行完畢後，未依法釋放者，得聲

請所屬地方法院準用冤獄賠償法相關規定，請求國家賠償，係指於有罪

判決或感化教育、感訓處分裁判執行完畢後，任意繼續延長執行，或其

他非依法裁判所為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罰，未予釋放，得請求國家賠償之

情形而言，從而上開規定與憲法平等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尚無不符。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

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

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

問、處罰，得拒絕之。」揆其意旨，係指關於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罰，應

以法律規定，並經審判程序，始得為之。立法機關於制定法律時，其內

容更須合於實質正當，縱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

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仍不得逾越必要之限度，復為憲法第

二十三條所明定。我國於動員戡亂時期與戒嚴時期，係處於非常時期之

國家體制，國家權力與人民權利之保障固與平時不可同日而語。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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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自由享有充分保障，乃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其他權利之前提，為重

要之基本人權，縱於非常時期，對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罰仍須合於憲法第

八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第二條規定：「匪諜罪犯判處徒

刑或受感化教育，已執行期滿，而其思想行狀未改善，認有再犯之虞

者，得令入勞動教育場所，強制工作嚴加管訓（第一項）。前項罪犯由

執行機關報請該省最高治安機關核定之（第二項）。」依此規定，對匪

諜罪犯受徒刑或感化教育已執行期滿者，不予釋放而逕行拘束其身體

自由於一定處所，不論其名義係強制工作或管訓處分，實與剝奪人民行

動自由之刑罰無異，性質上均為嚴重侵害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罰，依憲法

第八條之規定，應由法院依法定程序始得為之。前開管教辦法規定由法

院以外之機關，即該省最高治安機關依行政命令核定其要件並予執行，

與憲法第八條之規定顯有牴觸。又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應由立法機關

制定法律加以規範，且其內容須實質正當。前開辦法僅係行政機關自行

訂定之命令，即得對已服刑期滿之人民再行交付未定期限之管訓，不

符合憲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應不予適用。

非常時期，國家固得為因應非常事態之需要，而對人民權利作較嚴

格之限制，惟限制內容仍不得侵犯最低限度之人權保障。思想自由保障

人民內在精神活動，是人類文明之根源與言論自由之基礎，亦為憲法所

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

意義，不容國家機關以包括緊急事態之因應在內之任何理由侵犯之，亦

不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出於法律規

定，亦無論其侵犯手段是強制表態，乃至改造，皆所不許，是為不容侵

犯之最低限度人權保障。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第二條規定

國家機關得以人民思想行狀未改善，認有再犯之虞為理由，令入勞動教

育場所強制工作嚴加管訓，無異於允許國家機關得以強制方式改造人

民之思想，違背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本旨，亦不符合最低限度之人

權保障，併予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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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人民

於戒嚴時期因犯內亂、外患、懲治叛亂條例或檢肅匪諜條例之罪，於有

罪判決或交付感化教育、感訓處分，執行完畢後，未依法釋放者，得聲

請所屬地方法院準用冤獄賠償法相關規定，請求國家賠償，係指於有罪

判決或感化教育、感訓處分裁判執行完畢後，任意繼續延長執行，或其

他非依法裁判所為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罰，未予釋放，得請求國家賠償之

情形而言，從而上開規定與憲法平等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尚無不符。

聲請人認司法院冤獄賠償覆議委員會九十年度台覆字第二六四號

及九十一年度台覆字第八五號決定與台灣板橋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賠

字第六一號、台灣士林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賠字第五六號及台灣台中地

方法院八十九年度賠字第六五號等決定適用同一法令所表示之見解有

異而聲請統一解釋部分，經查係屬相同審判機關間裁判所生之歧異，並

非不同審判機關間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所表示之見解

有異，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要件不符，

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附此敘明。

釋字第五六八號（92.11.14.）

【解釋文】

勞工依法參加勞工保險及因此所生之公法上權利，應受憲法保

障。關於保險效力之開始、停止、終止及保險給付之履行等事由，係屬

勞工因保險關係所生之權利義務事項，攸關勞工權益至鉅，其權利之

限制，應以法律定之，且其立法目的與手段，亦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

之規定。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者，該命令須符合

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授權之範圍，始為憲法所許。勞工保險條例施

行細則第十八條關於投保單位有歇業、解散、破產宣告情事或積欠保

險費及滯納金經依法強制執行無效果者，保險人得以書面通知退保；

投保單位積欠保險費及滯納金，經通知限期清償，逾期仍未清償，有事

實足認顯無清償可能者，保險人得逕予退保之規定，增加勞工保險條

釋字第五六八號解釋




